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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超48小时死亡，不能认定工伤吗？
➤丈夫在出差返回途中突发

疾病，靠呼吸机维持呼吸和心跳抢
救十多天仍未见好转……

➤ 丈夫的去世到底能不能认
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
条规定的“视同工伤”该如何应用
到个案中？

➤ 让我们透过广西检察机关
办理的这起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
类行政检察监督典型案例寻找答
案。

出差在外的丈夫在办完差事
返程途中，突发疾病，靠呼吸机维
持呼吸和心跳，经过十多天的救治
仍未见好转。妻子忍痛签下放弃
治疗同意书后，丈夫在医生撤走呼
吸机 5分钟后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妻子认为丈夫的遭遇符合工伤认
定情形，向有关部门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但收到的却是一纸不予认定
工伤决定书。历经行政复议，法院
一审、二审和再审，只有一审法院
认为丈夫的去世符合工伤认定情
形，于是妻子向检察机关求助。

突发重症 不幸离世

这起案件要从5年前说起。
2016年 9月 29日 18时左右，

出差在外的广西某县住房和城乡
规划建设局干部梁某看了看时间，
觉得还不算太晚，可以赶回 200多
公里外的家和单位。原来，他被单
位安排到某市参会，会议结束后，
他和同事都想赶回家，一来家人都
盼望他们早点回去，二来单位也还
有很多事要做，即使到家晚了些，
但不耽误第二天的工作。于是，梁
某和另外两位参会同事决定启程
往回赶。

当天21时左右，车辆行驶至田
林县潞城路段时，梁某突然晕倒并
丧失意识，被立即送到潞城卫生院
进行抢救。22时，梁某被转到田林
县人民医院继续抢救，但情况依然
危险。次日中午，梁某被转入某市
人民医院抢救，但依旧深度昏迷，
呼吸浅弱，要依靠呼吸机辅助呼
吸。经检查发现，其脑干出血并脑
室积血，侧脑室扩张，脑肿胀；肺部
炎症；肝脏多发囊肿……住院
后，梁某一直靠呼吸机维持生
命。

每天上万元的抢救费让亲人
们“吃不消”了，妻子颜某已经把能
借的亲朋好友都借了个遍，欠下大
量债务，长期这样下去，也不知道
梁某是否能醒，什么时候醒，亲人
们内心极其纠结。医生也认为梁
某苏醒的几率极其渺茫。对此，亲
朋好友们劝颜某理性、科学地面对
病情，放弃生命最后阶段的无谓抢
救。经过内心激烈斗争，颜某艰难
地作出决定，在放弃治疗同意书上
签字，随后医院撤走呼吸机。约 5
分钟后，医院宣布梁某死亡。

梁某走了，留下了妻子、两个
年幼的小孩和年迈的老母亲。

工伤认定 一波三折

颜某处理完丈夫的后事后，仍
处于悲痛之中，看着年迈的老人和
两个小孩，没了家里的顶梁柱，她
不知道如何继续维持这个家庭。
但她深知活着的人需继续生活下
去，于是收拾好心情，开始了当爹
又当妈、当儿子又当媳妇的生活。
突然有一天，颜某听说梁某是因为
公务而死亡的，按照规定应当认定
为工伤，认定工伤后就可以获得工
伤保险待遇。

颜某查找了相关法律法规，认
为其丈夫梁某是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应当认定
为工伤并获得工伤保险待遇。于
是，2016年11月10日，颜某向某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
认定。让颜某意外的是，该局认为
梁某突发疾病经抢救超过 48小时
死亡，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于

2016年 12月 2日作出不予认定工
伤决定书。颜某不服，向某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复议，但得
到的答复是维持不予工伤认定决
定。

丈夫明明是在开会返程途中
突发疾病，送医院抢救时已失去自
主呼吸，怎么就不构成工伤呢？经
过认真思考，颜某决定向法院起
诉。2017年 4月 8日，颜某将某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某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诉至法
院。某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各方当
事人对梁某因公外出返回途中突
发疾病死亡的事实无争议，存在争
议的是 48小时以后死亡能否认定
为工伤的问题。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
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突发疾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
工伤。”本案中梁某因公外出返回
途中突发疾病，经抢救在48小时之
后死亡是否应视同工伤？对此，某
县法院认为，对于死亡的概念，我
国并没有出台相关认定标准，《工
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在于保护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死亡标准在没
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作出
对劳动者有利的解释。梁某于
2016年 9月 29日 22时被送到田林
县人民医院时呼吸已为 0，并诊断
为脑干出血。从 2016年 9月 29日
突发疾病送到医院至 10月 9日死
亡，由于一直缺乏自主呼吸，均靠
呼吸机辅助呼吸来维持呼吸和心
跳，是一种机械性的被动呼吸和心
跳，是靠外力来延长生命体征。如
果简单地以梁某经抢救在 48小时
之后死亡为由不认定其为工伤，有
违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及公平原
则，不利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更能
体现保险立法对劳动者权益的保
护。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梁某的死
亡应视同为工伤，遂判决撤销某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不
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和某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行政复议
决定书》，责令某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 60日
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不服，向某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认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梁某
的死亡不能视同工伤。

某市中级法院于 2018年 1月
15日作出二审判决，认为梁某的死
亡时间距离其住院抢救的时间已
超过视同认定工伤的 48小时的期
限，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
五条的规定，不能视同工伤。遂判
决撤销一审行政判决，改判驳回被
上诉人颜某的诉讼请求。

颜某不服，向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级法院申请再审。该法院于
2018年12月13日裁定驳回颜某的
再审申请。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颜某万
万没有想到的。一审法院明明判
决胜诉了，但后来怎么就败诉了？
颜某想到自古以来“民告官”的艰
难，内心开始动摇并陷入绝望。

审查调查 厘清讼点

“检察院可能会帮到你。”经过
多方打听，颜某了解到检察机关可
以对法院的判决实行监督，心中重
燃希望。于是她立即向某市检察
院申请监督，认为二审判决事实认
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判决不当。

某市检察院受理颜某的监督
申请后，承办检察官对相关案例进
行了查询，发现类似情况在全国有
各种不同的判决，有判决支持工伤
认定的，也有不支持的，同案不同
判现象严重。这起案件该如何办
理？为增强案件办理的内心确信，
更深入地了解案件情况，承办检察

官主动走访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以及某县法院，详细了解作
出行政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和理由；
与颜某进行深入交谈，了解其真实
诉求和家庭困难情况；向某市人民
医院仔细了解救治梁某的过程。

经过认真审查，承办检察官认
为二审法院判决错误，应当提请自
治区检察院抗诉，遂将案件提交检
察官联席会议讨论。在案件讨论
会上，有的检察官提出异议，认为
梁某确实是在经抢救 48小时后才
被宣告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五条规定的视同工伤情
形，对上述法律规定不应擅自扩大
解释。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参会的
大多数检察官认为：

一是虽然根据《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五条相关规定，对于抢救
超过48小时而死亡的，原则上不能
认定为工伤，但也要结合个案具体
情况和立法精神来运用。具体到
本案，从梁某被送进医院救治至被
医院认定死亡期间，一直靠机器维
持生命体征，从未恢复意识，梁某
家属及医院对其超过 48小时的抢
救，是基于社会伦理道德、亲情关
系和医生“救死扶伤，绝不轻言放
弃”的职业道德，体现的是对生命
的尊重。二审判决认定对梁某的
持续抢救超过 48小时而不属于工
伤是错误的，也不符合《工伤保险
条例》的立法本意。

二是在同一个时期，某市中级
法院对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
因脑溢血住院但抢救超过 48小时
的职工死亡认定为工伤，而对案情
相似的本案却作出相反的判决，属
于同案不同判行为。最终，该院决
定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提请
抗诉。

检察监督 彰显温情

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受理
案件后，承办检察官在全面审阅原
审案卷和下级检察院提请抗诉材
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走访当事人和
相关医疗机构，并查阅相关资料，
了解案件的每一个细节以及法律
对死亡认定标准是否有明确规定、
司法实践中是否有统一认识。

承办检察官经审查后认为，梁
某突发疾病被送往医院抢救时已
经停止呼吸，后续经医院多方治疗
仍无法自主呼吸，病情也未有好转
的迹象。梁某的抢救时间虽已超
过 48小时，但停止呼吸机支持后 5
分钟即被宣告死亡，可以推断其死
亡已具有不可逆性，医院的持续救
治只是延缓心肺死亡时间。无论
是梁某家属的亲情所系，还是从医
院救死扶伤的职责所在，都不会选
择在 48小时内放弃救治。从彰显
立法对劳动者的充分保护，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本案中梁

某即使经过抢救治疗也无法自主
呼吸的实际情况出发，梁某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视同工
伤的情形，本案符合抗诉条件。

随后，承办检察官将案件提交
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进一步听取
意见，参加讨论的检察官一致同意
承办检察官的审查意见，并认为该
案如果无法认定为工伤，显然有失
公平，在法律和司法实践对死亡认
定标准没有明确规定或者形成共
识的情形下，本案不应机械适用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而
应当从天理、国法、人情出发，作出
合法、合情、合理的监督决定。

2019年 11月 28日，广西壮族
自治区检察院依法向广西壮族自
治区高级法院提出抗诉。2020年5
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法院
依法撤销了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
判决。再审判决作出后，某县人社
局主动履行了再审判决，重新作出
梁某属于工伤的认定，相关工伤保
险待遇也已支付到位。

“真诚感谢检察官为我不断奔
波，你们辛苦了！”电话里，颜某对
办案检察官说。

“在工伤保险案件中，劳动者
在举证、申请、诉讼等环节往往处
于弱势地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大代表、广西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
院教师陈宇航认为，“检察机关通
过详细调查案情，从保护弱势群体
的角度出发，以事实为依据，以法
律为准绳，认定梁某视同工伤，并
启动抗诉程序，使案件的错误裁判
得以撤销，维护了劳动者的权利，
切实践行了检察机关为人民用好
权、执好法，把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
检察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检验
标准，切实解决了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记者获悉，近日，因该案的办
理取得了良好效果，被最高检列入

“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类行政检察
监督典型案例”。

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每一
案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经抢救超
过48小时才被宣告死亡”是否属于
视同工伤情形，这一争议产生的根
源在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
规定的“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
亡”对时间进行了限定。广西检察
机关办理本案过程中，认为在现行
法律对死亡认定标准没有明确规
定的情况下，应当站在有利于保护
职工等弱势群体的立场对《工伤保
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解释和适
用，并通过提出抗诉的方式依法监
督纠正对工伤认定适用法律错误、
实体处理不当的生效判决。

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类案件

事关劳动者权益保障，事关民生和
社会和谐稳定。在办理此类案件
时，适用法律规则的过程实质上是
对各方当事人利益进行衡量的过
程。在全面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
上，考量哪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更值
得去保护，从而作出融合情理法、
符合法治精神的价值判断和监督
决定。本案在审查并作出抗诉决
定过程中主要有以下考量：

➤ 一是遵从立法目的。《工伤
保险条例》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保
障，其制定的初衷是为了分散用工
风险，保障工伤职工及时得到救
济，满足生活、医疗的基本需求。
本案中，虽然梁某是在送医院抢救
超过48小时才被宣告死亡，但从梁
某被送至医院抢救到被宣告死亡，
一直无意识、无自主呼吸，自始至
终须依靠呼吸机、药物升压等意识
之外的强制力维持部分生命体征，
一旦撤除上述设备和措施，所维持
的生命体征迅速消失，其死亡已具
有不可逆性，医院持续救治只能延
缓心肺死亡时间。因此，在死亡认
定标准缺乏法律明确规定时，从立
法目的作出解释，认定梁某构成工
伤，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向维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倾斜的立法精神，
又有利于从实质上化解因劳动者
死亡无法认定工伤和获取工伤保
险而引发的行政争议和社会矛盾。

➤ 二是符合公序良俗。在梁
某送医院抢救时已被诊断为呼吸
停止，但其家属并没有在48小时内
放弃抢救，而是继续尽最大的努力
挽救生命，既体现了对生命权的尊
重和保护，又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工
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关于“48小
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时间规
定，往往使家属需要在继续治疗无
法认定工伤的风险与情感、伦理之
间作出非常艰难的选择，检察机关
应当结合监督办案发挥好价值引
领导向作用。

➤ 三是力求办案三个效果的
统一。梁某的家属在梁某被诊断
已失去自主呼吸时，本可以在48小
时内放弃治疗，然后申请工伤认定
和工伤保险，但由于他们选择在积
极救治 10余天后无好转可能才作
出放弃治疗的决定，因而得不到工
伤认定显然有失公平、公正，形式
上虽于法不悖，实质上却有违人情
常理。《工伤保险条例》关于视同工
伤情形的规定已对工伤认定作了
拓展，原则上不应再作扩大解释，
但在办案实践中也不应机械适用，
仅仅守住形式上“不违法”的底线，
而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从人民群
众对公平正义的感受出发，将心比
心，努力做到情、理、法的融合，实
现办案三个效果的统一，不断提升
检察监督的法律认同、社会认同和
情理认同。


